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院气瓶的安全管理，减少气瓶安全隐

患，预防气瓶安全事故发生，确保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

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办

法（试行）》，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气瓶是指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的、

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

或等于 1.0MPa·L 的盛装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低于 60℃

的液体的气瓶（不包含灭火用的气瓶，非金属材料制成的气瓶，以及

运输工具上和机器设备上附属的压力容器）。 

第三条 学院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和“谁使用、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行使实验室气瓶安全监

督管理职能。负责学院实验室气瓶日常安全管理和检查工作，根据气

瓶使用情况制定气瓶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建立本单位气瓶

台账，并监督检查各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负责定期开展

气瓶安全教育与培训工作，及时解决气瓶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第五条 各实验室的负责人对本实验室的气瓶安全负直接管理

责任。负责制定本实验室的气瓶安全使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处理措

施，并对具体使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指导和监督；负责气瓶在本实

验室的安全使用和存放，做好气瓶使用台帐管理和安全相关技术资料

存档工作。 

第三章 气瓶的采购和运输 

第六条 各实验室原则上只能从学校公布的合格气瓶供应商处

采购气瓶。 

第七条 各实验室应对采购的气瓶进行验收，并建立气瓶采购

台账。对于瓶体有缺陷或严重腐蚀、安全附件不全或已损坏、未粘贴

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规定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瓶身颜色

缺失或错误、缺乏检定标识等不能确保可以安全使用的气瓶，应拒绝

接收。 



第八条 装卸、搬运气瓶时，各实验室应指定专人做好全程监

督工作，防止操作不规范，引发安全事故，严禁未经培训的人员装卸、

搬运气瓶。 

第九条 搬动气瓶时，不可将气瓶开关总阀对准人身，应装上防

震垫圈，旋紧安全帽，以保护开关阀，防止其意外转动，避免碰撞。  

第十条 搬运气瓶时，应使用专用小推车，严禁手执开关总阀移

动气瓶，且严禁气瓶与化学药品混装混运。  

第十一条 装卸气瓶时应轻装轻卸，避免气瓶间相互碰撞或与其

他坚硬物体碰撞，不应用抛、滚、滑、摔、碰等方式装卸气瓶。 

第四章 气瓶的储存和使用 

第十二条 各实验室气瓶的储存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并遵守以下

规定： 

（一）气瓶存放点须通风、远离热源、避免暴晒，地面平整干

燥； 

（二）气瓶应整齐竖直放置，并配备牢固的防倾倒固定装置； 

（三）气瓶须配备使用状态标识牌，暂时不使用的气瓶应配戴

好气瓶安全帽； 

（四）可燃气体与助燃气体气瓶应分开放置，并有明显标志。

瓶内介质相互接触后能引起燃烧、爆炸或产生毒性物质的气瓶应分室

存放，并在附近设置防毒用具或灭火器材； 

（五）严禁将气瓶与可燃、易燃、易爆化学品混存，严禁在走

廊和公共场所存放气瓶； 

（六）充装有毒、可燃气体的气瓶旁应安装相应气体危险性浓

度监测报警装置，张贴必要安全警示标识； 

（七）存有大量无毒窒息性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液氮、液氩）

的较小密闭空间，为防止气体大量泄漏或蒸发导致缺氧，须安装氧含

量监测报警装置； 



（八）各实验室气瓶的存放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同一房间内

同一种气体不宜超过 2 瓶； 

（九）涉及危险气体的气瓶应单独存放，空瓶应与实瓶分开放

置，且有明显标志并妥善固定。 

第十三条 各实验室气瓶的使用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气瓶使用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操作培训，合格后方可使用

气瓶。气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对盛装气体进行确认，严格

按照使用说明书和操作规程操作，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气瓶严禁使

用； 

（二）使用气瓶必须严格按安全规程，加装相适应的减压器，

分类专用，安装时螺扣要旋紧，防止泄漏。使用过程中应竖立放置气

瓶，并有防止气瓶倾倒的措施； 

（三）开关气瓶总阀和减压器时，应用手或专用扳手，不应使

用锤子、管钳、长柄螺纹扳手，转动速度应缓慢。开始用气时，应先

旋开气瓶总阀，后开减压器；结束用气时，应先关闭气瓶总阀，排尽

余气，再关减压器。严禁只关减压器而不关气瓶总阀； 

（四）操作易燃易爆性气瓶时，应配备专用工具，操作人员不

得穿戴易感应产生静电的服装手套操作，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氧化

性气体气瓶不得沾有油污或油脂。如已有油脂沾污，则应立即用四氯

化碳洗净； 

（五）不应将气瓶靠近热源，严禁用温度超过 40℃的热源对气

瓶进行加热，放置气瓶的地点周围 10m 范围内，不应进行有明火或可

能产生火花的作业； 

（六）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使用设备上必须配置防止

倒灌的装置，如单向阀、止回阀、缓冲罐等。易燃气体钢瓶的出口，

要求安装回火防止器； 

（七）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剩余压力，防止混入其它

气体或杂质，造成事故； 

（八）实验室应优化安全供气方式，对于使用气瓶较多的实验

室，建议设置独立的气瓶存放区，布设管线。有条件的实验室可设置

外接气源，建设规范的气瓶集中管理用房。气体管线应由专业公司设



计和施工，并保留图纸资料，明确安全条款。定期对管线进行气体泄

漏检查。气体管线应选择合适的材质，排列分布整齐有序，做好标识，

不得直接放置在地上。存在多条管路或外接气源的实验室，应绘制、

张贴气体管路布置图，确保管路标识正确。 

第五章 气瓶的回收和处置 

第十四条 气瓶供应商负责气瓶的送检工作，并将不符合安全要

求的气瓶回收后送交质监部门指定的气瓶检验机构报废销毁。 

第十五条 对于常年不使用或确定不使用的钢瓶应及时联系气

瓶供应商回收处置，任何实验室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置。 

第六章 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各实验室应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气体事故应急处理措

施并在明显位置张贴应急处置卡，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十七条 气瓶发生事故时，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

责人和学院主要领导，按照应急预案，立即组织救援，同时上报学校

实验室安全办公室、保卫与校园管理处等有关职能部门，并积极配合

事故调查处理与善后处理。 

第十八条 气瓶存放和使用不符合本规定，实验室没有规范的操

作要求、未对使用人进行操作培训和技术安全指导或使用人不按操作

规程使用气瓶的，学院将责令其立即整改。因以上行为造成事故的，

学院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违法的，由有关部门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实验室

安全规章制度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